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07〕52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适应保税监管区域功能进一步拓展和转型的需要，便利区内企业贸易投资，经商国家税务总局和海

关总署，总局制定了《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见附件，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整合了现行适

用于不同保税监管区域的多项外汇管理政策，在继续保持部分优惠政策的同时，调整了购汇、结汇等保税

监管区域内外不尽一致的政策内容，并进一步简化了对外支付审核程序。现将《办法》印发你们，请贯彻

执行，并就出口加工区企业外汇账户问题明确如下： 

 

一、已开立外汇账户的出口加工区企业，应当在《办法》生效前，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以下简

称外汇局）批准，按《办法》规定调整账户性质和个数。原外汇账户内资金按企业申报性质，经外汇局审

核后分别划至新开立的对应外汇账户。 

外汇局在审核企业申报的资金性质时，要结合企业资本金、外债、境内外汇贷款等结汇情况，准确把

握企业资金性质，避免混淆。 

 

二、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办法》后，要及时转发辖内支局和各类保税监管区域管理机构以及银

行、企业等。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反馈。 

联系人：荆琴 徐卫刚 

联系电话：68402429、68402238  传真：68402430 

 

附件：1、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 

2、《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生效后废止的文件名称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 1： 

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完善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促进保税监管区域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

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税监管区域（以下简称区内）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

港区以及综合保税区、跨境工业区等海关实行封闭监管的特定区域。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外汇局）依法对区内机构外汇账户、外汇收支、购

汇及结汇等实施监督和管理。 

区内机构包括区内行政管理、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经济组织等。 

 

第四条 区内企业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应当按规定到所在地外汇局统一办理外汇登记手续。 

区内企业办理外汇收支业务，应当出示外汇登记证明，凭规定的有效凭证及商业单据办理。 

 

第五条 区内与境外之间的经济往来，除另有规定外，应当以外币计价结算。 

区内与境内保税监管区域外（以下简称境内区外）之间货物贸易项下交易，可以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也可以以外币计价结算；货物贸易项下从属费用计价结算币种按商业惯例办理；服务贸易项下交易应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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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计价结算。 

区内机构之间的交易，可以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也可以以外币计价结算；区内行政管理机构的各项规

费应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第六条 区内与境外之间的资金收付，区内机构均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区内与境内

区外之间的资金收付，区内、境内区外机构无需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第七条 区内企业按照境内区外外汇管理规定开立、使用和关闭外汇账户。 

区内企业外汇账户统一纳入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管理。 

 

第八条 区内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支，根据货物保税状态对应的海关监管方式，实施不同外汇管理政

策。 

在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对外贸易经营权备案登记后从事货物贸易经营活动的区内企业，应当按境内区外

相关规定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对外付汇进口单位名录”和出口收汇核销备案登记手续。 

 

第九条 区内企业向境外或者境内区外支付货款，有下列形式之一的，应当持证明交易合法、真实的

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到银行办理。 

（一）直接从境外进口，或者从区内或者境内区外购买境外企业的货物，可以从外汇账户或购汇对境

外支付。 

（二）与境外签订出口合同，货物由境内区外企业报关出境，境外货款可以由区内企业收汇后原币向

境内区外企业划转。 

（三）从境内区外企业购买货物，可以直接向其支付，银行按照规定为境内区外企业办理结汇或入账

手续。 

（四）其他向境外或者境内区外的支付。 

“对外付汇进口单位名录”上的区内企业异地支付货款，应当按规定办理进口付汇备案手续。 

 

第十条 区内企业对境外支付货款，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无须办理进口付汇核销。 

区内企业凭进口货物报关单向境外支付或者凭进境备案清单购汇向境外支付的，付汇银行应当按规定

办理电子底账核注、结案等手续。 

区内企业采取货到付款以外方式购汇对境外支付货款的，应在规定时间内向付汇银行提供进口货物报

关单或者进境备案清单正本，银行按前款规定办理相应手续。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付汇银行应于每季

度结束之日 3 个工作日内将区内企业名单上报所在地外汇局，由所在地外汇局逐笔审核外汇收支真实性。 

 

第十一条 区内企业向境外出口货物，在海关办理保税货物出境备案的，收汇后无需办理出口收汇核

销；在海关办理非保税货物出口报关的，区内企业应当按照境内区外相关规定到外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 

 

第十二条 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易，应当持合同或协议、发票等证明交易合法、真实的有效凭证和商业

单据，以人民币或者从其银行外汇账户中支付。 

 

第十三条 境内区外企业购买区内货物，凭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可以向区内企业支付，可以直接向境

外支付，也可以向其他境内区外货权企业支付。境内区外货权企业收到前述境内区外企业的外汇后，按规

定凭入账通知或者结汇水单等凭证办理核销手续。 

 

第十四条 区内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结汇和服务贸易项下购付汇，按照境内区外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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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区内机构资本项目项下外汇交易，按照境内区外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外方投资者因区内机构清算所得资产，经外汇局核准后可以汇出境外或者境内再投资；中方投资者所

得资产，应当及时调回境内区外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银行为区内企业办理购汇或者结汇手续后，应当在外汇登记证明相应栏目中签注并按规定

留存有关凭证和商业单据备查。 

 

第十七条 外汇局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银行和其他区内机构的外汇收支和外汇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反本办法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外汇管理规定进行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外汇管理规定没有规定或者处罚形式、标准规定不明确的，给予警告、通报批评、3

万元人民币以下罚款的处罚；对未按本办法规定办理结汇或购汇业务的，还可以暂停或取消其直接到银行

办理结汇或购汇的权利。 

 

第十八条 保税物流中心（A、B 型）、钻石交易所等参照适用本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本办法未作明确规定的，

按照境内区外相关外汇管理规定执行。以前外汇管理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附件 2： 

《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生效后废止的文件名称 

 

《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实施之日起，以下文件废止： 

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保税物流园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92 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海口保税区企业报关进口项下购汇有关事宜的批复》（汇综复〔2005〕

16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保税区企业向境内区外企业划转外汇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04〕79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保税区汽车分拨企业购汇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03〕32 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保税区企业购买境外公司存放在区内仓库货物相关付汇问题的批复》

（汇综复〔2003〕27 号） 

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保税区外汇管理办法〉的通知》（汇发〔2002〕74 号） 

7、《关于发布〈出口加工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汇发〔2000〕1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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